担 保 函
致德阳经开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鉴于德阳光华荣昌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被保证人”）与贵司于   年   月   日签订了《年度货物购销合同》，为了保证德阳光华荣昌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全面履行合同项下的相关义务，本人1    （身份证号：        ）；本人2       （身份证号：     ）（以下称“保证人”）自愿向贵司出具本担保函，并按本担保函约定向贵司承担担保责任： 
1、保证人提供的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保证期间：自被保证人在《年度货物购销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一年。
3、担保范围：
① 被保证人按照《年度货物购销合同》及相关协议应履行的全部义务及附随义务。
② 因被保证人违约产生的利息、违约金、赔偿金；被保证人应向贵司退还或支付的相关费用；
③ 因被保证人与第三人纠纷，导致贵司被索赔或先行垫付的费用；
④ 贵司为主张合同项下权利产生的差旅费、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
4、无论被保证人为履行合同项下是否存在其他物的担保或保证，贵司均可直接单独或同时要求保证人承担担保责任。
5、保证人送达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工业园区     ，收件人  刘东明   ，电话 18518709001    ，电子邮箱：liudongming@bjghrc.com    。贵司和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公证机构等凡按上述地址向保证人送达函件及其他诉讼、仲裁法律文书等文件的，妥投之日、拒收之日、代收之日、退件之日等，均视为有效送达之日。
6、保证人已经对合同履行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行充分评估，完全知悉并认可合同内容，如因本担保函发生争议且协商不成的，同意按《年度货物购销合同》约定的主管及管辖机构解决争议。

附：保证人身份证复印件
保 证 人（捺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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